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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限额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财务资助对象：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碱业”） 

●借款金额：人民币3.00亿元 

●借款利率：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利息（具体以合同

为准） 

●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

内有效 

 

一、提供借款概述 

为满足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盐化

工”或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仑碱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整体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不影响本公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公司拟为昆仑碱业

提供总额不超过3.00亿元的借款，借款额度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根据实际需要，在该借款额度内为其

提供借款，并按实际占用资金额收取利息。 

在总额度及有效期内的借款，由公司有效授权人签署与借款有关的文

件、协议等（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6月  

注册地：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茫崖路14号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刘伟国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炼焦；再生资源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

饲料添加剂生产；煤炭开采；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昆仑碱业51％的股

权，青海海西蒙西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西联”）持有昆仑碱业

49％的股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昆仑碱业资产总额28.15亿元，长短期借款及

长期应付款2.92亿元；负债总额16.40亿元；营业总收入25.37亿元；营业

利润7.54亿元。 

三、借款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借款金额：公司向昆仑碱业提供借款额度不超过3.00亿元的借款，具

体金额依据实际资金需求确定。 

约定借款期限：借款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

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 



借款方式及担保：昆仑碱业确有资金需求时，公司在借款额度以内为

其提供借款，昆仑碱业以相关资产或少数股东的股权提供担保。 

利息计算：公司将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对昆仑碱业收取资金

利息（具体以合同为准）。 

四、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昆仑碱业确有资金需求时，公司将与昆仑

碱业签署《借款合同》为其提供借款，并按约定利率收取利息。公司将对

该笔借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借款对象为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公司，公司已向昆仑碱业派驻了有关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和财务

监管人员，直接参与该公司经营，并监管该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出现由于

资金挪用等情形造成的法律风险。借款对公司短期现金流将产生影响，对

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独立董事对借款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议案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规有效；

公司以借款方式向昆仑碱业提供财务资助，能够保障其生产经营平稳，符

合公司利益；借款利息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